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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简称：曙光股份  证券代码：600303 编号：临 2019-037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对公司 2019 年半

年度报告事后审核问询函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

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9

年 9 月 25 日收到上海证券交易所《关于对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

限公司 2019 年半年度报告的事后审核问询函》（上证公函【2019】

2790 号，以下简称“《问询函》”），具体内容如下： 

一、 关于经营情况  

1.半年报披露，公司报告期内实现整车销售合计 4,075 辆，同比

下降 57.77%，销量增速低于行业整体水平；实现车桥销量 48.03 万

支，同比下降 12.47%，销量增速高于公司整车业务。请公司：（1）

结合产品结构、竞争优劣势、行业整体情况、同行业可比公司情况等，

说明公司报告期内整车销量增速低于行业整体水平的原因；（2）结

合主要产品结构、竞争优劣势、前五大客户情况等，说明公司报告期

内车桥业务的开展情况；（3）结合公司各分部近五年经营情况、主

要财务信息、营收和利润占比等，说明公司各分部的业务开展情况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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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续发展重心。 

2.半年报披露，公司报告期内实现营业收入 11.42 亿元，同比下

降 32.82%；实现归母净利润-9,052.05 万元，同比下降 631.83%。2012 

年以来，公司连续七年扣非后净利润为负，扣非后净利润累计亏损金

额 13.17 亿元。请公司：（1）量化分析公司报告期内大额亏损的具

体原因；（2）补充披露公司连续多年扣非后净利润亏损的具体原因，

并说明公司改善主营业务盈利能力的主要措施。 

二、 关于资产负债情况  

3.半年报披露，公司短期借款期末余额 5.46 亿元，较期初增加

2.12 亿元。公司报告期末货币资金受限余额 3.30 亿元。请公司补充

披露：（1）报告期内短期借款大幅增加的具体原因；（2）分项列示

受限货币资金的受限原因、主要质权人等具体情况；（3）结合公司

流动负债、资产及受限情况等，充分披露公司面临的流动性风险及相

应的应对措施。 

4.半年报披露，公司应收票据期末余额 2.74 亿元，应收账款期

末余额 8.01 亿元。其中，账龄为 1 至 2 年、2 至 3 年、3 至 4 年

的应收账款期末余额分别为 1.24 亿元、1.91 亿元、2.21 亿元，坏

账准备计提比例分别为 10%、15%、30%。公司特定不计提坏账准备

组合的应收账款期末余额 1.55 亿元。请公司：（1）分项列示主要

应收票据的金额、类型、业务背景、承兑方等，并说明是否由经营活

动产生，业务背景是否具有商业实质；（2）分项列示账龄超过 1 年

应收账款的具体情况，包括但不限于欠款方及其关联关系、账龄、业

务背景、款项回收进展及可能存在的风险；（3）结合应收账款期后

回款和历史账款的回收情况，对比同行业其他公司情况，说明应收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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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否充分；（4）补充披露特定不计提坏账准备组合

的主要欠款方、账龄、业务背景等，并结合应收账款期后回款和历史

账款的回收情况，说明不计提坏账准备的具体原因。请会计师发表意

见。 

5.半年报披露，公司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 2,290.37 万元，坏账

准备期末余额 3,169.93 万元。请公司分项列示其他应收款的主要欠

款方及关联关系、业务背景、形成原因、款项回收情况等，并说明产

生大额坏账的具体原因。 

6.半年报披露，公司预付款项期末余额 1.86 亿元，较期初增加

9,937.74 万元。请公司分项列示预付款项的主要付款对象、金额、业

务背景等，并说明预付款项大幅增加的具体原因。 

7.半年报披露，母公司资产负债表中，应付票据期末余额 6.27

亿元，较期初增加 1.58 亿元；其他应付款 3.40 亿元，较期初减少

12.94 亿元。请公司补充披露母公司资产负债表中，应付票据和其他

应付款发生大额变动的具体原因。 

三、 其他  

8.根据前期信息披露，公司控股股东华泰汽车集团有限公司持有

的公司股份全部被质押，且全部被司法冻结和轮候冻结。请公司：（1）

结合控股股东资产负债、流动性、资信、经营、诉讼等方面情况，说

明控股股东经营与财务状况对于公司生产经营的具体影响；（2）核

实是否存在向控股股东及其关联方提供担保、保证等任何形式利益倾

斜的情形；（3）核实是否存在与控股股东或其他关联方联合或共管

账户的情况，是否存在货币资金被他方实际使用的情况，是否存在潜

在的合同安排以及是否存在潜在的限制性用途，相关信息披露是否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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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准确完整。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9.半年报披露， 公司在建工程中，鸭绿江大桥口岸项目期末

账面余额 4.67 亿元，较期初增加 76.27 万元。根据公司前期信息

披露，自 2014 年以来， 鸭绿江大桥口岸项目被列为在建工程，且

近年来账面余额变动较小。 请公司补充披露鸭绿江大桥口岸项目的

具体情况和工程进度， 并说明该项目长期未转为固定资产的具体原

因，是否存在在建工程转固定资产不及时的情形，是否存在减值迹象。

请会计师发表意见。 

针对前述问题， 公司依据《格式准则第 3 号》、上海证券交易

所行业信息披露指引等规定要求，认为不适用或因特殊原因确定不便

披露的， 应当说明无法披露的原因。 

请你公司收函后及时披露本问询函，并于 2019年 9月 30日之前， 

披露对本问询函的回复，同时按要求对定期报告作相应修订和披露。 

以上为《问询函》的全部内容，公司将按照上海证券交易所要求

及时回复《问询函》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辽宁曙光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 9 月 25 日 


